[bookmark: _Hlk82426969]关于《淮安涟水国际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办法（第一次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淮安涟水国际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工作，提高机场安全保障能力和运行效率。根据市政府2023年立法工作计划，结合我市实际，淮安机场公司会同淮安市交通运输局组织起草了《淮安涟水国际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办法（第一次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办法》的必要性
（一）制定《办法》是依法规范我市机场净空与电磁环境保护行为的需要
航空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国防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机场净空与城市空间发展的矛盾明显，淮安机场的净空未得到有效保护，对民航的飞行安全和正常运行构成严重影响，2020年底超高风机事件，教训深刻。在此情况下，市委市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机场净空安全转入常态运行。为确保淮安市机场净空及电磁环境不被破坏，现需制定机场净空及电磁环境保护办法，以规范我市机场净空及电磁环境保护行为。
（二）制定《办法》是贯彻落实好有关航空安全法律法规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民用机场管理条例》《江苏省民用航空条例》等法律法规赋予了地方人民政府机场净空及电磁环境保护职能职责，特别是2009年7月1日起施行的《民用机场管理条例》规定了地方人民政府对维护民用机场安全工作的职责，但2014年淮安市制定出台的《淮安涟水机场净空和航空电磁环境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未对各部门具体职责进行划分。由于民用机场净空及电磁环境管理涉及面广、情况较复杂，需要在上位法的基础上，制定《办法》，进一步细化、落实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责，有利于减少违反净空及电磁环境保护规定的行为、降低民航运行风险、保障民航机场安全稳定，加大机场净空及电磁环境的保护力度。
（三）制定《办法》是民航业管理和机场发展的需要
民航局将机场净空保护管理情况列入对机场考核的重要指标，制定《办法》，明确净空及电磁环境管理的责任单位和相关流程是民航业管理的需要，对机场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4版《规定》自施行以来，为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管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国家、交通部、民航局和江苏省相继出台了新的法规、规章等文件，2021年机场总体规划（2021版）获批及近些年来城市发展，机场净空环境发生了变化，实际管理中也不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机场净空保护形势日趋严峻，该管理规定已不能满足现阶段机场运行实际的需要。
二、制定《办法》的可行性
[bookmark: _GoBack]《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民用机场管理条例》《江苏省民用航空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淮安涟水国际机场修订完善《规定》提供了上位法支撑，湖北省、天津、青岛、温州等地区净空和电磁环境管理的实践和相关地方立法也为修订《办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同时，市交通局、机场公司等单位也在净空和电磁环境管理工作中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管理措施。淮安涟水机场净空联席会议制度自2019年出台以来，每年一次的净空联席会议，强化了各成员单位间的协调联动，形成合力，为机场安全平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无论是各县区人民政府，还是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和机场管理机构，都在实践中摸索出很多益于提升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的经验、做法，这些均可以上升到规范的层面，以便各相关企业和个人能共同遵守，共同促进淮安涟水国际机场安全平稳发展。
[bookmark: _Hlk102564781]三、需要说明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Hlk102572636]《办法》（初稿）共计五章二十八条，紧紧围绕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工作中各部门职责，净空和电磁保护区禁止行为，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等内容。重点对以下内容进行修订完善：
一是2022年8月11日江苏省办公厅转发 《关于进一步落实运输机场净空保护属地责任有关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强化属地责任，加强协作联动，加大治理力度，持之以恒地抓好运输机场净空保护的各项工作。此次制定的《办法》中，进一步明确了地方政府的主导地位。
二是2019年10月11日市政府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同意建立淮安涟水机场净空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的函》文件中，明确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具体职责，此次制定《办法》，进一步明确联席会议制度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职责，厘清职责边界。
三是2022年8月31日下发的《运输机场净空保护管理办法》（民航规〔2022〕35号）中明确运输机场净空保护区域是指以机场基准点为圆心、水平半径55公里的空间区域。但是市政府2014年下发的《规定》中，淮安涟水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其范围为距淮安涟水机场跑道两端各25公里；距跑道中心线两侧各10公里所围成的矩形，矩形范围即为净空保护区范围。净空保护区域的概念和划分标准发生了变化，需整体进行调整。
四是2023年1月12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下发的《民用机场净空区域内建设项目净空审核管理办法》（民航发〔2023〕1号）中明确了净空区域内建设项目审核流程、管理职责和标准等，与2014版《规定》中净空区域内建设项目审核流程、管理职责和标准等要求存在明显的差别，需对此部分内容进行调整。
五是将民航局2022年8月新出台的指导性文件--《运输机场净空保护管理办法》（民航规〔2022〕35号）首次提出的设立临时性管控措施及机场邻近区域内施工机械类临时障碍物管控机制的规定通过本次立法加以规范，响应了民航总局的要求，有利于地方建设发展和净空保护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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